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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对外资银行参股进入的法律监管

— 由人世后外资银行实施参股进人想到

陈斌彬

(厦 门 大学法学院
,

福建 厦 门 36 1X() 5 )

摘 要
:

我国现有的外资银行准人法制基本上都是以
“

新设进人
”

的方式为架构
,

而对外资银行
“

参股进

人
”

的监管则非常薄弱
。

然而
,

实践表明
,

通过收购
、

参股国内商业银行进人我国市场将是人世后外资银行的首

选
。

对此
,

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
。

文章先探讨了外资银行首选参股进人的原因及其影响
,

指出对外资银行的参股

进人进行法律监管的必要性
,

然后对银监会最近颁布的 《境外金融机构投资人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》 展开评

析
,

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相应法律监管的若千设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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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我国人世承诺的履行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完 第二大股东
。

最近
,

花旗银行已公开表态拟收购浦东

善
,

特别是 20 02 年新的 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 目录》 发展银行 8 % 至 10 % 的股权
; 香港恒生银行也计划买

的出台
,

外资收购的环境 日益宽松
,

外资收购的触角 人民生银行的股份
。

采用参股进人比新设进人更能满

已 由一般的行业或产业开始伸展到事关国民经济命脉 足外资银行在短期内获取收益和利润并在金融市场竞

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执行的金融服务领域
, ①其集中 争中取得 良好发展的需要

。

这概括而言主要体现为四

表现为国内银行业掀起一股外资参股热
。

追踪和把握 点
:

首先
,

参股进人可绕过信息壁垒
。

金融是集信

外资银行参股进人的动机和 目的
,

探讨参股进人的利 息
、

信用
、

信心为一体的三信经济
。

在银行业
,

信息

弊得失
,

提出加强并完善对其的法律监管
,

对确保我 间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
,

一是银行对客户基本信息

国金融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
。

的掌握
,

二是银行对信息的理解
。

这两个都是银行业

一
、

外资银行参股进入的动机之分析 建立客户关系
、

拓展市场的必备条件
,

需要通过长期

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市场准人方面
, “

参股进人
’ ,

的本土化进程方可获得
。

倘通过新设进人
,

外资银行

和
“

新设进人
”

均是外资银行进人我国的合法方式
。

显然难以逾越信息障碍
,

一时无法与土生土长的中资

人世后两年多的实践表明
,

许多大外资银行对参股进 银行展开竞争
。

因此
,

绝大多数的外资银行都会考虑

人表现出比新设进人更浓厚的兴趣
,

参股中资银行越 通过收购一家市场内的中资银行来绕过信息壁垒的方

来越流行
。

例如
:

20 01 年 n 月 29 日
,

国际金融公司 式进入
。

这样
,

外资银行不仅很容易得到地理位置
、

恤C) 注资 2 700 万美元持有南京商业银行 15 % 的股 机构设置的优势又可以获取信息资本
,

克服新设进人

权
; 20 02 年

,

FI c 和加拿大丰业银行在西安市商业银 的不足
。

其次
,

参股进人可以弥合时间的落差
。

再

行增资扩股之后分别持有西安商业银行 12
.

5 % 和 次
,

参股进入可培育外资银行的竞争力
。

通过收购股

12
.

4 % 的股份 ; 20 03 年 7 月
,

汇丰银行收购了上海 权
,

外资银行可直接对中资银行施加影响
,

并利用已

银行 8% 的权益
; 20 03 年 12 月 17 日

,

恒生银行
、

新 有的银行销售网络和高级本土人才来了解中国企业的

加坡投资有限公司
、

FI C 参股兴业银行
,

合计持有兴 信贷文化和银行运作的制度环境
,

在实际中分析全面

业银行共 24
.

98 % 的股本
,

成为仅次于福建财政厅的 开展金融业务时可能遭遇的制度风险
,

增强自身的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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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薪的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 已按入世承诺的需要进行修改
,

新开放银行
、

保险
、

商业等服务贸易领域
,

允许外

商的直接投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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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力
。

最后
,

参股进入付出的成本较低
。

即便参股的

银行有大量的坏账
,

外资银行也无需承担企业的全部

亏损
,

只要承担与自己参股份额相对应的那一部分
,

风险和损失进一步缩小
。

同时
,

由于股权的流动性

高
,

参股的外资银行也可以在形势不利的情形下出售

股份以及时退出
。

二
、

对外资银行参股进入法律监管之必要性
_

究其本质
,

参股进人和新设进人都是外资银行对

外直接投资的表现方式
。

新设进人是外资银行在东道

国设立
“

商业存在
” ,

类似于
“

投资办厂
” ,

即一家

准人
,

国内银行业便新增一个竞争对手
。

参股进人本

质上则是外资的跨国收购
,

其不同新设进人
,

而是通

过已经成立的中资银行的壳进人我国银行市场
,

并不

增加我国竞争银行的数量
,

也不会太天
、

太快地改变

现有的竞争格局
。

因而很多人总是简单地以为外资银

行参股进人远不如新设进入那样会对国内银行业带来

强烈的冲击
。

其实
, “

项庄舞剑
,

意在沛公
” ,

通过

参股进人慢慢把 自己的
“

基因
,,
植人内资银行的体内

仅仅是外资银行实施竞争策略的第一步
。

而利用 自身

在管理
·

技术和全球网络的优势
,

逐步掌握主控权
,

并在适当时机通过增资扩股实现控股
,

最后运用高价

诱使中方进行股权转让
,

侯机吞噬中方的全部股份
,

从而慢慢地把中资银行改变成外资银行的子行或附属

机构才是外资银行参股的目的所在
。

事实上
,

从已获

参股进人的外资银行的行为表现就可见一斑
,

外资银

行已不满足仅作为董事提出建议和单纯的技术援助 卜

而是积极地参与银行的 日常管理
。

比如
,

参股西安商

业银行的加拿大丰业银行
,

除了派了一名代表进人董

事会外
,

还派出了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参与西安商亚银

行一线的 日常经营管理
。

显见
,

外资银行的参股进人

同外资在其它行业的收购进人并无不同
。

从 2o 世纪

90 年代开始
,

外资在我国掀起的新一轮投资高潮就是

以收购内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为主要特征的
。

在收

购中
,

外商大肆炒作我们的国有企业
,

炒买炒卖
,

从

中赚取不义之财
,

导致我国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
。

而

且
,

收购的结果导致外商在我国某些行业市场上的垄

断现象越来越严重
,

如计算机
、

移动电话
、

胶卷行

年 电梯行业
、

小汽车等等
门

甚至我们老祖宗传给我

们的一些需要运用祖传秘方才能生产的商品也逐渐被

外商垄断
,

如中成药
、

橡胶轮胎
、

纸张等
。

因此
,

在

琳资

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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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始投资人股的比例极为有限
,

远低于外资发起设立

合资银行时持有的股份
。

因此若在申请人主体资格上

对外资参股进人仍必须满足与合资银行相同的诸如在

中国境内从业一年或设立代表处的要求显然过于苛

刻
。

其二
,

外资银行的参股进人不仅是外资银行的市

场准人
,

还关系到银行因收购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
,

如同业竞争
、

是否存在垄断的嫌疑
、

外资的控制权对

金融秩序的影响等等
。

因此对外资参股进人的股权比

例是否应该限制及如何限制都是与合资银行不同的
。

其三
,

如前所述
,

参股进入能规避我国监管当局对外

资银行新设进人上的审查与核准程序
,

因此
,

监管当

局只能考虑另立其他的准人机制来强化对外资银行参

股进入的监管
。

《办法》 的出台虽在一定的程度上填补了我国法

律对外资银行参股进人监管的空白
,

但其内容仍具有

不周延性
。

这主要体现为如下几点
:

第一
,

《办法》 虽把外资银行参股的对象分为上

市和非上市的中资金融机构
,

但对参股两者具体程序

仍未作进一步明确的区分
。

事实上
,

参股上市和非上

市金融机构规则是不同的
。

比如
,

对上市中资金融机

构的收购参般除了要具备 《办法》 中规定的要件外
,

显然还要满足 《证券法》 中的关于上市公司收购制度

的规定
。

但是鉴于我国 目前的商业银行正处于股份制

改造初期
,

上市数量较少
① 。

这一点不同于美国
。

美

国的商业银行大多数是股份制银行
,

且其中的绝大部

分都在资本市场上上市
,

发达的证券市场使美国发生

的并购的对象是以上市商业银行为主
。

因此
,

外资银

行在资本市场上通过收购活动以参股进人的方式都必

须遵守美国联邦证券法对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的规

范
。

而反观我国外资银行收购参股的 中资银行将以绝

大多数的非上市的金融机构为主体
。

所以
,

为更好地

保护我国非上市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
,

我们不能不要

对外资银行投资人股非上市金融机构的程序规则作类

似于上市公司收购的详尽规定
。

在此
,

笔者认为可借

鉴西班牙的 《信贷机构的引导与千预法》
。

②在 《办

法》 内新增进一步细化外资银行对非上市中资金融机

构投资人股的程序规则的条款
。

比如增加外资银行收

购重要持股 (si gn icfi nat ho dli ng )事先通知 的义务条款
。

意即当境外金融机构试图直接或间接收购达到非上市

金融机构的资本或表决权的 5 %
,

或虽未达到前述的

百分比
,

但是拥有足以使持股的外资银行对该机构产

生显著的影响 (~ , si e

not ba l曰 nfl
u e

nc
e

)的股份
,

外资

银行都必须将这种影响事先通报银监会
,

表明持股的

数量
、

收购的条件和要求
、

计划交易执行所需要的最

长时间
。

对外资银行设定这一义务
,

不仅能引起银监

会事先的注意
,

为后续的进一步监管奠定基础
,

而且

可避免因中资银行为引进外资心切而与外资银行合谋

在申请时故意隐瞒对收购中一些关键事实的陈述
。

第二
,

《办法》 未能全面规定外资银行投资入股

中资金融机构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
,

从上面我们对外

资银行参股的动机和 目的分析来看
,

至少要在 《办法》

中增列或补充
:

遵循股权平等和自愿
; 不妨碍或损害

中国金融市场正常竞争秩序和不损害债权人或公共利

益的三个基本原则
。

笔者以为单凭第五条的诚实信用

的原则来约束外资银行参股进人是远远不够的
。 ③

第三
,

《办法》 对银监会的审查与拒绝机制的规

定过于简略
。

《办法》 第十二条规定
:

中国银行业监

督管理委员会自接到完整的 申请文件之 日起 3 个月 内

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
;
决定不批准的

,

应当书面

通知申请人并说 明理由
。

这样规定虽符合透明度要

求
,

但是
,

这里却留下一个疑问
;
若银监会未在规定

的期限内作出受理或批准决定的
,

申请人 (这里是指

中资金融机构 )有什么样的救济权
,

在 《办法》 中并

无相应的规定
,

是否意味着如果到期未被通知不受理

或不批准
,

即视为 已被受理或己获批准
。

恐怕很难得出

此结论
。

那么是否存在其他救济措施
,

也不明确
。

如果没有

适当的救济方法
,

这种貌似严格的审扎潮限的承诺
,

对外

资银行参股进人的积极性会产生一定潜在打击作用
。

为此
,

设计一种诸如司法救济
,

如 认刀r o 要求的独立

司法审查机制
,

应是值得考虑的途径之一
。 ④

最后
,

《办法》 对外资银行增加持股有作规定

(第十六条 )
,

但对停止持股的退出或停止却未作任何

规定
,

同时也欠缺如罚则或法律责任的规定
。

对损害

中资金融机构平稳和谨慎管理
,

或严重损害其财务状

况等违法收购行为如何制裁
,

《办法》 则付之啊如
。

这不能不说是 《办法》 的一大不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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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上市的中资商业银行有深圳发展银行
、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
、

中国民生银行
、

① 目前在国内上市的中资商业银行有深圳发展银行
、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
、

甲国 民 生 银

家
,

占我国商业银行总数的比例很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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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

. 、 、 .

_ 二 _ 、

②该法对外资银行通过参股西班牙境内的非上币银行机构 的进入程斤作 丁较详尽 的现足

华夏银行
、

招商银行等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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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 《办法》 第五条规定
:

④李国安 : 《中国的金融
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

,

应当基于诚实信用并以中长期投资为
《厦门大学学报少 2X() 3 年第 2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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